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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Sixteen Discipline Doctrines of the People’s Army in History

人民军队历史上的十六部《纪律条令》

★ 聂文新 刘中欣 王迈为

摘要: 加强纪律建设是推进政治建军、改革强军、依法治军的治本之策，《纪律条令》是我

军纪律建设的基本法规。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军历史上的十六部《纪律条令》，详细介绍了具体的

制定背景、主要特点及其重点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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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纪律条令》是现代军队维护纪律、实施奖惩的基本依据，也是全体军人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。我

军十分重视《纪律条令》的修订，自建军以来，人民军队共颁布了十六部《纪律条令》。

一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军的 《纪律条令》

建军伊始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 “编制红军法规”的战略任务，并结合革命实践逐步总结形成了

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》，不久又补充修改为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。1930 年 5 月，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在上

海召开。随着这次大会确定的正规兵团的组建，红军开始了条例、条令治军的探索。
第一部《纪律条令》。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后，中央军委参照苏联做法，制定了包括 《中国工农红军

纪律条令草案》在内的四部条令草案，并于 1930 年 10 月下旬颁布。该草案主要阐明纪律的重要性，明

确各级奖惩的权限。草案后来又修订为《红军纪律条令草案》，于 1932 年 5 月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

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试行。修订后的条令共 4 章 15 条，各章分别为总则、奖励、惩戒、附则。其中奖励

一章规定了奖励的方法及批准权限，并树立了“以精神鼓励为主、物质奖励为辅”的原则。
第二部《纪律条令》。1933 年 8 月 1 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 《红军纪律条令

草案》再次修订后颁布全军执行，名为《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》。这部条令深刻阐明了我军纪律的性

质。条令指出: “白军的纪律是建筑于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之上”，而“我军的纪律是建筑于工农群众自己

利益之上”。按照该条令，“凡军人特别是能尽职责，勤奋耐劳，可作为模范者，须奖励之。”条令规定:

“其奖励项目如下: 一、个别的口述奖励; 二、队前口述奖励; 三、通令和笔记奖励; 四、在纪念会场

口述奖励并给奖品。”“奖励权限如下: 一、排长对所属人员有个别的口述奖励之权; 二、连长和指导员

对所属人员均有队前的口述奖励之权; 三、营长对所属人员有通令和笔记奖励之权; 四、团长、政治委

员对所属人员均有纪念会场的口述奖励并给奖品之权。”
第三部《纪律条令》。1935 年 9 月 29 日，根据《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》规定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

支队司令员彭德怀、政治委员毛泽东签发《奖惩条例》。这是人民军队第一部《奖惩条例》，也被视为人

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三部《纪律条令》。该条例特别强调“提高红色指战员政治觉悟程度是提高红军纪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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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要素”。该条例对奖励的项目和权限作了调

整: “其奖励项目: 1. 个别口述奖励; 2. 队前口

述奖励; 3. 通令笔记奖励; 4. 在各种集合中口述

奖励; 5. 颁发奖牌; 6. 升级。” “奖励之权: 1.
排长对所属人员有执行第一项之权; 2. 连长、指

导员对所属人员有执行第一、二项之权; 3. 营长

对所属人员有执行一、二、三、四项之权; 4. 团

长、政委以上各级首长对所属人员有执行第一、
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项之权。”

第四部 《纪律条令》。1939 年 5 月，八路军

召开留守兵团军事会议，颁布了 《纪律条令 ( 草

案) 》，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四部 《纪 律 条

令》。这部条令在奖励项目上增加了“部队中名誉

记名”，第一次明确了可颁布 “奖章”; 在奖励权

限上，对旅长、总司令的权限作了规定。
第五部 《纪律条令》。1942 年 2 月，人民军

队颁布了新的《纪律条令》。与第四部相比，主要

变化有: 在奖励项目上，增加 “立传”一项，对

获“统领奖励”者，附加 “并可以拍照登报表扬

之”; 在奖励权限上，将旅长的权限提升与师长相

同，并规定“立传之权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”。
第六部《纪律条令》。1943 年 10 月，人民军

队颁布了历史上的第六部《纪律条令》。主要调整

有: 在奖励项目上，取消了 “长级”和 “立传”，

增加了 “赠送革命武器”和 “红旗 下 照 相”两

项; 在奖励 权 限 上，取 消 “旅 长”一 项，增 加

“军团长”权限。

二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军的 《纪律

条令》

第七部《纪律条令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央军

委发出了“为建设正规化、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”
的伟大号召。为尽快实现正规化，中央军委决定

借用苏军条令条例，并于 1950 年将翻译的苏军

《纪律条令》下发全军部队。1950 年夏末，朱德

总司令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指示刚刚成立的总参

军训部，要尽快编写出我军自己的纪律条令，并

明确了编写条令的原则、方针和基本内容。1951
年 2 月 1 日，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人民革命军事

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命令，颁布了 《中国人民解

放军纪律条令 ( 草案) 》在全军试行，这是人民

军队历史上的第七部《纪律条令》，也是新中国成

立后我军第一部《纪律条令》。该条令对奖励的目

的、项目、权限和方式都作了具体规定，还增设

了四种先进单位的集体奖种类，包括通令嘉奖、
授予军旗前照相 ( 对营以下单位) 、授予荣誉称

号、授纪念章。
第八部《纪律条令》。1953 年 5 月 1 日，中央

军委正式颁布 《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 条 令 ( 草

案) 》，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八部 《纪 律 条

令》。该条令对我军纪律维护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规

范，对陆、海、空军战士及班级人员的奖励; 对

陆、海、空和军级首长对所属战士及班级人员的

奖励权; 对 陆、海、空 军 排 级 以 上 干 部 的 奖 励;

对陆、海、空各级首长对所属排级以上干部的奖

励权; 对陆、海、空军单位的奖励等都作了明确

规定。
第九部《纪律条令》。1957 年 8 月 1 日，国防

部颁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九部 《纪律条令》，

这部条令对奖励问题作了较大调整和修改。主要

对奖励的目的、实施奖励的原则和方式方法、奖

励项目、实施奖励的权限，都作了明确的规定，

并且许多内容在 《纪律条令》中属首次提及，特

别是在奖励的项目上有较大变动，首次把“记功”
正式列入条令奖励项目。根据该条令，记功分为

三等、二等、一等三个等级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第十部《纪律条令》。1964 年 2 月 1 日，国防

部颁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十部 《纪律条令》。
这部条令与以往不同之处是，将奖励的十项条件

逐一列出，使奖励评定更加具体化。该条令第十

条规定: “在创造四好运动中，凡达到规定标准的

单位和个人，应授予四好连队、四好单位、五好

战士、五好食堂、神枪手、神炮手、技术能手的

荣誉称号，发给证书，并向其家庭发送喜报。”
第十一部《纪律条令》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军事

立法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，许多条令条例，包

括《纪律条令》被视为“教条主义”“形式主义”
“条条框框”。1971 年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以后，

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 “军队要统一，军队要

整顿”的指示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修改共同条令。
1975 年 11 月 15 日，中央军委颁布了人民军队历

史上的第十一部《纪律条令》。这部条令将奖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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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合并缩减为五条。

三、改革开放以来我军的《纪律条令》

第十二部《纪律条令》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

以后，军事立法工作开始全面恢复并快速发展。
1984 年 1 月 27 日，中央军委颁布了人民军队历史

上的第十二部《纪律条令》。该条令对奖惩条件和

权限等作了进一步明确: 对荣获荣誉称号的个人，

由军区批准的，授予二级英雄模范奖章; 由中央

军委批准的，授予一级英雄模范奖章; 对荣获三

等功以上奖励的个人，发给立功受奖证书，并向

其家庭发喜报; 对荣立一等功以上奖励的干部战

士可酌情给予晋级 ( 衔) 。对符合国家奖励标准

者，应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奖励。对于奖励

的权限，条令规定，授予全军性荣誉称号的权限

属于中央军委主席。军区 ( 方面军) 司令员、政

治委员有嘉奖和记三、二、一等功及授予荣誉称

号权。军 ( 集 团 军) 长、政 治 委 员、兵 团 司 令、
政治委员有嘉奖和记三、二、一等功权。

第十三部《纪律条令》。根据军队建设指导思

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要求，1990 年 6 月 9 日，中央

军委颁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十三部 《纪律条

令》。该条令再次确认了 “坚持以精神奖励为主，

物质奖励为辅”的奖励原则，增加了纪律监察等方

面的规范，同时对奖励的目的、项目、条件、权

限、实施等作了规定。按照条令规定，奖励的项目

分为嘉奖、三等功、二等功、一等功、荣誉称号。
对获得三、二、一等功奖励的个人分别授予 三、
二、一等功奖章。对于获得荣誉称号奖励的个人，

由军区批准的，授予二级英雄模范奖章; 由中央军

事委员会批准的，授予一级英雄模范奖章。对获得

三、二、一等功奖励的单位颁发奖状; 对获得荣誉

称号奖励的单位授予奖旗。条令还规定，对获得二

等功以上奖励的士兵、士官，可酌情提前晋衔; 对

获得一等功以上奖励的军官、文职干部，可酌情提

前晋衔或晋升薪金、工资档次。对符合国家奖励标

准的，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奖励。
第十四部《纪律条令》。随着我军军事战略方

针的调整，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
的发展，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，1997 年

10 月 7 日，中央军委颁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

十四部《纪律条令》。该条令首次将邓小平理论作

为我军建设的指导思想，把江泽民提出的 “政治

合格、军事过硬、作风优良、纪律严明、保障有

力”总要求纳入纪律条令，对我军纪律建设的指

导原则、基本制度等作了更加严格、具体的规范。
同时，为适应 “双争”活动开展，条令增加了对

优秀士兵、标兵连队及标兵连队主官的奖励规定。
第十五部《纪律条令》。为进一步加大新形势

下依法从严治军的力度，解决我军管理工作面临

的突出矛盾和问题，2002 年 3 月 23 日，中央军委

颁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十五部 《纪律条令》。
这部条令对 1997 年条令进行了修订，共涉及四章

13 条、32 处，对《纪律条令》中有关称谓和士兵

奖惩等问题作了局部调整。一方面，取消了士官

提前晋衔和降衔的规定。新的士官军衔等级根据

士官的服役期限确定，一期一衔，严格对应，不

再适用原条令对士官可提前晋衔和降衔的规定。
另一方面，对士兵奖惩权限进行了调整。从有利

于基层单位加强对士官队伍管理的角度考虑，对

初、中级士官与义务兵的奖励和处分权限，仍保

持原条令的规定; 同时考虑高级士官服役期较长

及在部队现代化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，

相应提高对其奖励和处分的批准权限。
第十六部《纪律条令》。为适应国家和军队改

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，推进我军正规化建设与

管理，2010 年 6 月 3 日，胡锦涛签署命令，发布

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十六部 《纪律条令》，并于

2010 年 6 月 15 日正式实施。该条令着眼更加牢固

地确立科学发展观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重要指

导方针地位，紧贴新世纪新阶段我军使命任务，

坚持依法治军、从严治军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加强

科学管理，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，反映了信

息化条件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治军带兵

的特点规律，吸纳了部队总结的成功经验，创新

发展了我军纪律建设的若干制度规定，增强了时

代性、科学性和规范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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